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评选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，鼓励广大研究生教师积极从事研究生教学研究和实践，稳步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条件
申报的教学成果能集中反映学校近几年来在研究生教学实践、教学改革以及管理中取得的突出成绩，具备一定的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指导推广作用。
二、评选程序
（一）申请人或单位填写申报表，并提供相关材料；
（二）各学院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提出本学院研究生教学成果奖推荐项目并上报研究生部；非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院原则上推荐一项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学院不超过两项；研究生公共教学单位（大外部和两课教学部）可各推荐一项；
（三）研究生部在对学院上报材料审查后，提交校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，经无记名投票评选出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。

三、评选原则

研究生教学成果奖每两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不超过10项，其中特等奖两项、一等奖三项、二等奖五项。
四、表彰奖励
（一）对于评选出的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教学成果奖，学校将给予相应的表彰奖励；

（二）获奖教学成果将直接参评下年度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学校评选。
 五、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自2008年9月1日起实行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

